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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榮民總醫院替代役役男生活管理及服勤規定 
 

94 年 12 月 15 日中榮人字第 0940012808 號函發布 

94 年 12 月 29 日中榮人字第 0940013139 號函第 1次修正發布 

98 年 11 月 10 日中榮人字第 0980018971 號函第 2次修正發布 

98 年 12 月 1日輔人字第 0980010643 號函同意備查 

101年 5月 15日中榮人字第1010010048號書函第 3次修正發布 

101 年 9月 20 日中榮人字第 1010020395 號函第 4次修正發布 

102 年 8 月 2 日中榮人字第 1020017174 號函第 5次修正發布 

102 年 10 月 22 日中榮人字第 1020023688 號函第 6次修正發布 

112 年 6月 21 日中榮人字第 1120101744 號函第 7次修正發布 
 

一、依據： 

(一)替代役實施條例及其施行細則。 

(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替代役役男服勤管理要點。 

(三)本院醫療、研究、行政業務實際發展需要。 

二、目的： 

為使役男分發至本院服勤後，其生活管理、工作勤務、考核、獎懲、

休(請)假等有所規範與依循，以妥善管理及運用，發揮其預期功能及效益。 

三、役男服勤管理權責區分如下： 

 (一)人事室： 

1.役男報到、分發、體檢、役籍管理、權益、福利照顧事項、請假、獎懲、 

  退役、傷病慰助、撫卹及役男家屬急難、輪值及公共庶務支援調派等事 

  宜。 

2.役男服裝儀容檢查。 

3.役男寢室環境內務檢查。 

4.役男生活服勤管理、督導考核及相關獎懲建議等事宜。 

5.應指定委任以上正式職員擔任役男生活管理人員，負責所屬替代役役男 

工作規劃輔導執行、生活照顧及督導管理之責，以確保役男服勤安全。 

(二)總務室：負責役男住宿、被服之事務。 

(三)服勤單位： 

   1.負責役男工作規劃輔導執行，服勤時之工作紀律、生活管理、考核及相 

     關獎懲建議等事宜。 

   2.協助輔導役男生活照顧，並隨時給予關懷與鼓勵。 

   3.督導及考核權責，如因疏於督導管理致役男發生違紀（法）及違反安全 

     事故，應負連帶責任。 

(四)役男管理幹部： 

1.負責集合帶領全體役男參與收（放）假之早晚點名。 

2.協助新進役男適應環境、體檢，並清楚轉知本院役男生活管理及服勤規 

  定(如早晚點名、收假、內務評分等)。 

3.協助本院勤務分配(含支援調派)輪值表編排及督導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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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協助維護役男生活安全與紀律。 

5.役男請假及外出之轉陳，但無准假權。 

6.協助督導役男環境內務及服裝儀容檢查。 

7.協助督導役男按時作息，以維持生活安全與紀律。 

8.對役男臨時請假外出、服勤生活等情形，均應紀錄於役男生活日誌中。 

 9.宣達與役男相關之管理規定及注意事項，並負責執行。 

10.管理幹部對役男之考核，對人、事、時、地及物之記載，應力求確實， 

   俾作研判分析考評之依據。 

11.召開役男之獎懲委員會時，得邀現任役男管理幹部列席，提供參考意見。 

12.其他臨時交辦事項或偶發事件之處理。 

 (五)本院總值日及值日： 

1.負責役男早晚點名及早晚點名服裝儀容檢查。 

2.負責役男夜間備勤時間特殊或緊急事故請假之核准。 

四、服勤內容項目：  

 (一)役男之服勤方式，視服勤單位性質，依附件一本院替代役役男輔助性勤務 

     一覽表實施。 

 (二)役男執行勤務時，應注意輔助性原則，即非以自己名義行使公權力，無獨 

     任或決定之權，受該管公務員指揮、監督、管理，從事助手之勤務工作。 

 (三)服勤單位戰時依任務分派役男執行應變勤務，役男之服勤處所停止運作或 

     無相關任務，應予調整至民防單位服勤。 

五、生活管理： 

(一)基本要求： 

1.服從負責，嚴守紀律，積極進取、堅忍勤勞。 

2.崇法守法，勿觸犯法網。 

3.注意禮節，與他人和睦相處。 

4.維護環境衛生，愛惜公物。 

5.愛惜生命，勿吸毒及自傷。 

6.勿擅離職役或宿所。 

7.嚴禁涉足不正當場所。 

8.注意個人安全，嚴禁到海邊、水庫、池塘、河川戲水或洗滌。 

9.使用交通工具，應具有駕駛執照，並遵守交通規則，嚴禁酒駕，注意行 

  車安全。 

(二)服裝儀容： 

1.服勤時，應依規定穿著全套替代役制服及佩戴名條、識別標誌。 

2.衣著保持整潔、筆挺，上衣需紮進褲腰裡，並將腰帶繫緊。著中統深色 

  棉襪，皮鞋保持光亮。 

3.備勤及外出時間得穿著便服，惟均應注意整齊清潔。 

4.頭髮蓄留標準為兩側自髮根邊緣向上斜剪，不得覆耳，後腦部自髮根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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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向上斜剪，髮前不覆額，經常疏理，不可燙髮及不得染黑髮以外之髮 

  色，且不得有怪異之髮型， 應符儀容端正之原則。 

5.鬍鬚修刮乾淨，嚴禁留鬍鬚及戴耳環等情形，以維護團體紀律及替代役 

形象。 

     6.指甲應定期修剪，不可留長。 

7.走路不吸煙及嚼食檳榔，勿隨地吐痰亂丟雜物。 

8.每日實施服裝儀容檢查，違者經複檢仍不及格者，依規定辦理懲處。 

9.役男應依「替代役役男服裝及識別標誌穿著佩帶注意事項」辦理，其制 

服及識別標章等配件，由內政部役政署負責配給，有關識別標章(含役 

籍名條、管理幹部名條、替代役徽章)，役男應於服役期滿時，全數繳

回點收後銷毀，倘因故不能繳回，應由役男切結，敘明理由陳核本院主 

任秘書以上長官批示後存查。 

(三)膳宿作息： 

1.役男集中於本院指定之樓舍住宿，以每四人分配一寢室為原則，並依編 

定床位進住，不得自行調換，寢間內配置書桌椅、床衣櫃、明亮燈具等； 

並於宿舍內設有衛浴、洗衣機、冰箱、電視、電扇、飲水機等設備。 

2.上班日每日上午七時四十五分及下午九時三十分，由役男管理幹部負責 

召集所有役男至行政大樓總值星官室前實施早、晚點名，並記錄於替代 

  役役男生活週誌，送請當日總值日（值日）簽名。 

3.役男應依規定時間正常作息，於宿舍內不得任意喧嘩。 

4.內務應保持整齊、清潔、簡單、樸素，每日實施內務檢查，違者經複檢 

仍不及格者，依規定辦理懲處。 

5.役男應遵守宿舍住宿規定。 

6.本院為不開伙單位，役男主副食費由役政署按月撥入役男帳戶，役男比 

  照本院員工，憑識別證得於院內員工餐廳用餐，於商場消費享員工優惠。 

7.役男自有車輛按員工行車繳費規定辦理，並應遵守低速行駛及依規定停 

  放。 

8.役男備勤時間應在宿舍休息待命，離開宿舍於院區活動及至北區宿舍運 

動場地運動時，應告知役男管理幹部並於備勤時間管制外出登記簿登記 

管制，以備遇事能及時召回。另於下勤後開放本院運動場地及圖書館供 
役男使用。 

9.為避免役男在外自行購食發生衛生及安全問題，午餐一律於院內用餐， 

早、晚餐得以排定輪班表方式，由外食人員輪流外出統一購買，嚴禁自 

行外出購食。 

六、服勤規定： 

(一)役男每日服勤八小時，至各服勤單位時間為上午八時至十二時及下午十 

三時三十分至十七時三十分，其餘時間在寢室休息備勤。 

(二)役男每日服勤內容，由各服勤單位依本規定第四點服勤內容項目分別按 

日／週編排所屬役男勤務分配表，陳經服勤單位主管核准後，指定單位 

內專責職員督導實施；公共事務輪值由管理幹部排定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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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服勤單位得視勤務需要，要求役男延長服勤時間，並依規定相對減少 

    次日之服勤時間，不另發給加班費。 

(四)役男備勤時間所出任務，應於備勤時間出勤記錄簿記載起迄時間、工作 

內容、督導人員等事項。 

(五)役男因業務需要出差，其差旅費比照國軍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規定支給。 

(六)服勤單位於役男報到後應每三個月實施在職訓練。 

(七)嚴禁指示役男從事與公務無關之工作，役男除休假、差假、服勤、參加 

訓練等外，餘均應於宿舍內備勤待命，備勤時間遇事外出，應填寫 

假單，經單位主管核准。 

(八)役男每月放假日數等同服勤單位公務人員；遇有臨時事故得予以停止， 

於服勤單位待命服勤。 

(九)停止前項放假日時間，應予預休或補休；延長服勤，以採相對減免服勤 

時數為原則，均不發給超勤加班費。 

  (十)役男服勤時，應隨身攜帶役男身分證，身分證除證明役男現役身分外， 

不得轉為其他用途。人事室應於役男分發報到或補、換發身分證後一 

週內，將役男身分證背面各欄位登載註記，每年一月份並應辦理役男身 

分證校正。 

(十一)服勤單位對役男應本關懷照顧之原則，嚴禁體罰凌虐或欺侮新進人員。 

(十二)役男無故不就指定之替代役職役或違抗管理（監督）長官之勤務命令者， 

由服勤單位簽請本院移請司法機關究辦，並副知輔導會。 

(十三)役男無故離去職役逾三日者，服勤單位應即簽請本院發出離役通報，並 

請警察機關協尋。役男無故不就指定之替代役職役、擅離職役累計逾七 

日者，應函請司法機關究辦，並副知輔導會。 

(十四)役男嚴禁有酒後駕車或酒駕肇事等行為，違者除追究刑事責任外，另依 

      替代役役男獎懲辦法規定予以處分。 

(十五)役男於服勤或宿舍備勤時間，不得有飲酒行為，違者依替代役役男獎懲 

      辦法規定予以嚴懲。 

(十六)役男於服勤時嚴禁打瞌睡、滑手機、玩線上遊戲等與勤務無關之行為， 

      違者依替代役役男獎懲辦法規定予以嚴懲。 

  
七、獎懲： 

(一)役男違反生活或勤務管理規定者，除依情節輕重處罰外，應先列冊輔導， 

必要時再檢證報請予以罰薪或施以輔導教育。 

(二)役男有獎懲事件時，由役男服勤單位依替代役役男獎懲辦法規定辦理， 

建議獎勵或懲處並經簽奉核准後送人事室辦理。 

(三)各服勤單位對役男為記功、獎金、獎狀、記過、罰薪或輔導教育之獎懲 

    時，應提本院考績委員會審議；懲處案件並應通知當事人以書面或到場 

    陳述意見之機會。 

(四)役男對核定給予之懲處不服時，得依替代役役男獎懲辦法規定提出申訴。 

(五)為激勵役男工作熱忱、維護紀律，展現工作績效，特依役男服勤相關規 

定，律定「榮譽假」放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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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寢室個人內務及服儀隨時保持整齊清潔，經檢查符合標準者。 

2.對臨時交付之任務，能積極主動，圓滿完成者。 

3.對所任工作有特殊事蹟者。 

4.符替代役役男獎懲辦法第五至第七條規定者。 

(六)替代役役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予獎懲： 

1.獎勵： 

(1)捐血活動一次二百五十 cc，榮譽假半天；五百 cc，榮譽假一天。 

(2)役男從事本職以外公益服務活動得視得視活動時間、繁重程度、工作 

   表現及實益等核予榮譽假。 

(3)役男榮譽假，如係通報輔導會核給，不受榮譽假累計不得超過七日之

限制。 

(4)環境內務及服裝儀容，每週定期（不定期）檢查，月考評點數經加減 

   後，加分累計四點者，榮譽假二小時；累計五點者，榮譽假三小時， 

   累計六點者，榮譽假半日，累計七點以上者，榮譽假一日。 

2.懲處： 

(1)早晚點名遲到，未達一小時者，罰勤二小時；一小時以上者，以擅離

職役論處。具不可歸責役男之原因者，出具相關證明，得免於處罰。 

(2)未依規定擅離工作崗位或於宿舍備勤者，以擅離職役論處。 

(3)嚴禁於院區內飲酒、抽菸，違反規定者，禁足半日。 

(4)嚴禁役男到網咖等易滋事端場所，違者將處以記過以上，並予以禁足 

   三日。 

(5)頭髮未依規定修剪且制服未保持平整、清潔者，扣生活考評二點。 

(6)平時服裝不整或鬍鬚未刮者，扣生活考評二點。 

(7)役男服裝儀容經檢查不合格者，須主動申請複檢，未複檢或經複檢仍 

   不合格者，依替代役役男獎懲辦法規定辦理。 

(8)役男執行應變勤務不力、懈怠或疏忽者，依替代役役男獎懲辦法第十 

   四條規定加重處罰。必要時得依替代役實施條例第五十三條之規定辦 

   理。 

 3.上述未列舉之情形，依替代役役男獎懲辦法規定辦理。 

(七)役男之罰薪、輔導教育，由服勤單位簽奉核准後送人事室報輔導會核定。 

輔導教育實施作業程序同前，並送請內政部會同相關權責機關實施。 

(八)役男罰勤平日以二小時為限，例假日以八小時為限；禁足於例假日實施， 

每次以二日為限；申誡、記過以書面為之，累計申誡三次，以記過一次 

論；累計記過三次得以罰薪，並得以施以輔導教育。 

八、請假及休假： 

(一)役男公假、病假、陪產假、婚假、喪假、事假依替代役役男請假規則申 

請及核給，惟請事假者，役男應補服勤或以榮譽假折抵。另其服勤單位 

主管得視役男請假情形有准假權責核處。 

(二)役男非急要性疾病請盡量利用假日或備勤時間就醫，並以本院或附近地 

    區合法醫療院所就醫治療為原則，如需請病假者，以當天申請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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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假四小時以內者，應於事後出具掛號相關證明；四小時以上者，應檢 

    具醫療機構診斷證明書。  

(三)因疾病必須休養者，除生活無法自理或病情嚴重者外，應由服勤單位主 

    管衡量役男實際之身心狀況，以指定役男在宿所休養為原則。  

(四)役男請假（補休、榮譽假、病假、婚假、喪假、事假、陪產假）需填具 

    請假申請單，申請人、請假類別、請假日期、到達地點（填寫緊急連絡 

    人姓名、電話），由役男詳實填寫，並應檢附請假證明（如榮譽假時數證 

    明、補休證明等文件），經役男管理幹部簽名、服勤單位主管簽註意見送 

人事室登錄，依請假之日數，授權由人事室組長、主任核批或轉陳主任 

秘書以上長官核定並轉知役男管理幹部後，方得離開職役；遇有疾病或 

緊急事故，始得由同事或家屬代為補辦請假手續。 

  (五)役男執行應變勤務，服勤時間及放假方式由單位應變勤務指揮官依任務 

      需要另規定之；如因執行應變勤務需要停止放假，應於事後補足應放假 

      日數。 

(六)役男例假日放假、收假時間： 

於例（國定）假日前一天下班（下午五時三十分）於下午五時四十分晚

點名後休假，並於假日結束當日下午九時收假。 

(七)休、請假權責： 

1.服勤時間除公假（差）外，嚴禁臨時外出。 

2.役男於備勤時間外出者，應親自向總值日、值日或管理幹部報備核定，

始得外出。外出時間以不得超過三小時為限，一小時以內由管理幹部 

  核定，超過一小時由總值日或值日核定。 

3.經簽奉核准進修或補習請假，每週二次為限，每次不得超過四小時且須

於下午十時前返回宿所，並向總值日、值日或管理幹部報到。 

4.請病假、事假、補休、陪產假、喪假、公假（差）、婚假三日（含）以

內者，由各服勤單位主管簽註意見送人事室登錄，授權由人事室組長批

核；請假超過三日、七日以內者，授權由人事室主任批核；請假超過七

日者，由主任秘書以上長官核批。 

5.各服勤單位得依第七點第五款規定並參酌役男表現優異情節，簽奉主任  

  秘書以上長官核給一至二日之榮譽假。 

  (八)天然災害發生期間，應考量役男安全，調整其放假或輪休日。 

  (九)除病假外，請假經核准後，於假期前一日下勤後即可離開單位，假期屆 

      滿日下午九時前返回實施晚點名。 

  (十)上班日上午請假半日（四小時）者，於假期前一日下勤後即可離開單位， 

      當日下午一時三十分前返回服勤單位服勤。 

  (十一)上班日下午請假半日（四小時）者，於當天服勤滿四小時後即可離開 

        單位，當日下午九時三十分前返回實施晚點名。 

  (十二)未獲准假前，不得擅離職役或宿所。 

九、督導考核： 

(一)人事室及各服勤單位應分別指派專人於役男報到當日，分別簡介本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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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時間、環境、任務及單位工作特性，並詳細說明值勤技巧及方法，提 

醒役男注意安全。 

(二)為增進瞭解役男服勤及生活狀況，提供有效的溝通管道，本院每三個月 

辦理一次替代役座談會，由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或組長主持，並作成 

紀錄追蹤執行情形。 

(三)役男服勤之單位主管及其管理職員，負有對役男督導管理及關懷照顧之 

責，平日應就役男學識、勤務執行、生活言行、品德等考核，每月填註 

考核表陳核，每半年（七、十二月十日前）將考核結果送人事室登註於 

役男役籍表。 

(四)總值日、值日於下班時間及放假日，應不定時輪流察查役男服勤及備勤 

情形，並記錄於值日簿備查。 

(五)役男發生緊急重大事故時，役男本人或家屬或其他役男務必與服勤單位 

    人員或管理幹部聯繫，並立即通報人事室或本院總值日、值日人員，以 

    確實依替代役役男重大事故與意外事件處理須知規定辦理。 

十、役男申訴、員工關懷專用電話及信箱： 

(一)役男於本院服勤期間之陳情、申訴專線電話專線：2430，人事室主任電 

    話：2400。 

(二)本院備有員工關懷信箱及專線，役男若有適應環境、人際關係、情感、 

    家庭及工作等問題需要輔導關懷者，可來電話協談或個別會談，電話專 

    線：#68585，員工關懷信箱：8585@vgh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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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榮民總醫院替代役役男輔助性勤務一覽表 

役別 社會役 

勤務類別 勤務項目 

壹、業務性勤務 

一、輔助執行本院醫事相關業務（須具相關證照者）。 
二、協助榮民就診服務。 
三、協助執行社區整合性篩檢活動。 
四、參加應變勤務編組、訓練及演習。 
五、協助民防教育及宣導。 
六、協助民防設施器材之整備。 
七、其他有關民防整備事項。 
八、其他臨時指派相關業務之輔助性勤務。 

貳、行政性勤務 

一、協助收發文、公文傳遞、建檔案及相關文書處理等一般行政事務。
二、協助機關資訊系統、資料處理、網頁及網路架設維護、電子公文等
    相關資訊維護與管理工作。 
三、協助相關設備維修。 
四、協助辦理各類活動。 
五、協助辦理替代役相關行政業務。 
六、其他臨時指派相關業務之輔助性勤務。 

參、勞務性勤務 

一、維護環境清潔、綠化、美化。 
二、維護辦公室清潔。 
三、協助值勤、門禁警衛、護機關安全防護及管制有關業務。 
四、協助部科臨時勤務支援作業。 
五、協助部科執行公益性活動。 
六、協助突發、意外災害事故緊急應變措施之處理。 

肆、應變性勤務 

一、協助執行應變戒備工作。 
二、協助執行廳舍自衛消防及民間自衛工作。 
三、協助執行資訊、水電設備及重要設施之維護與搶救。 
四、協助執行防空疏散避難及空襲災害防護工作。 
五、協助災民救濟站、避難所開設及災民照顧服務工作。 
六、協助執行災害搶救及緊急救護工作。 
七、協助執行災害調查及情報傳遞工作。 
八、協助執行民生物資整備與發送工作。 
九、協助執行治安維護、交通管制。 
十、協助執行受災民眾慰問關懷工作。 
十一、協助執行環境清消及廢棄物之清除工作。 
十二、協助執行災後復原工作。 
十三、其他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應變指揮中心指揮官臨時分派事項。 

 

附件一 


